
國 立 臺 南 一 中 新 生 住 宿 申 請 表 

敝子弟        擬申請    學年第   學

期學校宿舍，並保證住宿期間遵守一切宿舍常

規，倘若有破壞公物或不守校規及宿舍規定，

應負賠償責任並接受學校對敝子弟之處分。 

 

學生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家長姓名： 

家長連絡電話(手機與市話)： 

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導師 
（高一新生免填） 

校安中心 舍監 批示 

    

備註： 

為安全考量，患有精神疾病、法定傳染病、特殊病況、隱疾無法自理、行為有

安全顧慮者，或經醫師診斷不宜群居生活者不得申請；若經校方獲悉或因隱匿

實情導致危及自己或他人安全者，應自負全責並立即辦理退宿。 

 


